
「變更臺北市北投區大屯段四小段499-3地號等
土地(貴子坑露營場)保護區為露營場專用區主要計畫案」

暨
「擬定臺北市北投區大屯段四小段499-3地號等土地
(貴子坑露營場)露營場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都市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
108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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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說明

擬定都市計畫書、圖

市政府公告公開展覽30天
舉辦地區說明會(＃19)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細部計畫 主要計畫

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

內政部核定

市政府公告發布實施

主要計畫經臺北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完
畢後，由市府將審議
結果及計畫內容再送
內政部審議，屆時民
眾對案件如仍有意見，
還可以再向「內政部」
提出。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
於臺北市政府公告公
開展覽期間，民眾有
任何主張意見，可向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提出，供審議
參考。

計畫
擬定

公開
展覽

審議
與
核定

發布
實施

公展時間：108年1月8日~108年2月6日(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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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程

流程 時間 內容

1 15:00-15:10 主席致詞、會議流程說明

2 15:10-15:30 計畫內容簡報

3 15:30-16:30
民眾現場提問(依發言單順序)
市府相關單位回應

4 16:30-16:40 結語

「變更臺北市北投區大屯段四小段499-3地號等
土地(貴子坑露營場)保護區為露營場專用區主要計畫案」暨
「擬定臺北市北投區大屯段四小段499-3地號等土地(貴子
坑露營場)露營場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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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I    計畫緣起與現況說明

II   計畫內容

III 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下載及公展階段人
民陳情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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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計畫緣起與現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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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

• 鄰近陽明山國家公園，
為休閒的活動場所。

• 擁有北部區域重要的觀
光資源，包括自然環境
地景、登山步道、公園、
宗教場所、商圈等。

• 「生態博物館計畫」中
串聯的北投圖書館、北
投公園露天溫泉、地熱
谷。

北投圖
書館

農
禪
寺 士林天母

貴子坑
親山
步道

行
天
宮

日月
天殿

石牌
商圈

關渡
自然
公園

基
地

地熱谷
露天
溫泉

陽明山
國家公園

現行主要計畫圖現況 說明

計畫範圍 貴子坑露營場位於貴子
坑溪及水磨坑溪之間

土地使用分區 保護區(59年陽管局時
間公告)

聯外道路 秀山路及秀山路85巷

使用情形 露營場、水保戶外教室

面積 4.71公頃
基
地
及
周
邊
現
況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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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
子
坑
溪

水
磨
坑
溪

政戰學院

貴子坑露營場

歷年發展情形

 66年薇拉颱風導致土石災害，市府爰
投入預算辦理治理工程

 83年施作水保教學園區，發展環境教
育，作為水土保持示範場域，後續設
置野營平台等設施。

 107年交通部觀光局公告公有露營場

土地使用分區圖

計畫緣起

基地為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
治條例」§75-1，保護區得附條件允許
「室外露天遊憩設施」，但面積達
5,000m2以上者，須完成都市計畫變更
之法定程序，始得設置。

基地以自然生態維繫、低密度休閒遊憩
為目標，與「北投再生計畫」之發展理
念一致。

考量國土保育、防災，以納入水土保持、
生態、整體景觀等之使用強度及都市設
計管制，讓露營場納入專有的管制內容。

檢討依都計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辦理
都市計畫變更為「露營場專用區」，以
符土地使用規定。

計
畫
緣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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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位
置
與
面
積

土地權屬

北投區大屯段四小段499-3、557地號

權屬：國有土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管有)

面積：約4.71公頃

地政單位於107年6月13日完成實測及地籍分割，
案址刻正由市府撥用取得土地。

地號 面積 (m2) 管理單位

499-3 46,778.68 林務局

557 349.65 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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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大區塊(戶外教室、草地營區、露營車營區)

本案現地空拍圖

露營車營區

• 面積：約0.8公頃
• 提供12組露營車營
位

• 設有弱電系統、公
共廁所、無障礙淋
浴間

草地營區

• 面積：約0.7公頃
• 提供15組露營平台
• 設有淋浴間、洗滌
區

水土保持戶外教室

• 使用面積：3.5公頃
• 設有水池、解說教
室、地質解說棧道、
氣象觀測區、涼亭

其
他
設
施

管理室(56m2) 淋浴間(320m2)

地質解說棧道

土
地
使
用
現
況

現有建物(管理室、淋浴間、廁所、工具間)之建蔽率：1.7%(0.08公頃/4.71公頃)

停車場(800m2)

小型車位14輛(含友善停
車格2輛及孕婦專用停車
位1輛)；機車位20輛

入口廁所(40m2)



10

假日較多活動人口使用露營場

使
用
現
況

• 活動客源：鄰里居民、校生、參觀環境教育人士、露營人口、登山客

• 實際使用露營場人數：約7千～1萬人/年

• 實際使用營位數：約8成

年份 實際使用人數(人) 申請使用營位數 使用營位數 使用營位率
104年 8,440 - - -
105年 6,762 - - -
106年 10,281 - - -
107年1月 515 73 - -
107年2月 503 157 - -
107年3月 433 108 106 98.15%
107年4月 873 163 123 75.46%
107年5月 644 144 112 77.78%
107年6月 705 228 172 75.44%
107年7月 421 98 80 81.63%

環境教育課程 露營活動 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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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敏感分析

坡度

山崩地滑地質敏感

本案空拍後建立3D模型

現有設施皆在坡度30%以下(占總面積
89.76%)，營區位置較為平坦。

北側部分土地為自然地景，位於地質法
公告「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

基地2側的貴子坑、水磨坑溪屬於中、低
土石流潛勢溪，依規定若於毗鄰山坡地
有相關開發行為應依水土保持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地
質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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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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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主要計畫內容

計畫原則

一. 現有設施更新再利用，
避免過度開發。

二. 加強水土保持及坡地
災害管理。

三. 土地使用應與周邊保
護區、自然環境相容。

變更位置 北投區大屯段四小段499-3、557地號

原計畫 保護區

新計畫 露營場專用區

面積(公頃) 4.71

變更理由 土管75-1超過5,000m2   須完成都市計畫變更

因應大量遊客需求，且場區部分設施老舊亟待更新

提供更佳的休憩品質及戶外水土保持教育之完整性

重新檢討整體設施、環境、景觀、防災之完備性



14

一. 提供民眾更完善之露營生活體驗，部分現有老舊破損設施需重新整理
與修繕，以提升露營設施之服務品質。

二. 強化貴子坑露營場與景觀、生態之融合，提升場區韌性及防災能力，
朝向低密度開發、維護自然環境為目標。

三. 發揮貴子坑露營場區自然環境資源之功能，除露營設施外，水土保持
教室提供民眾認識自然環境保育之功能，並提供登山民眾及遊客休憩
空間。

計畫構想

設施 構想

露營
區

維持部分環境敏感及
地景地貌豐富之區域
作為生態保留區。

管理
室

露營區服務管理、相
關設施諮詢及租借處

水土
保持
戶外
教室

• 維持水土保持教學
設施功能，增加環
境教育學習機會。

• 生態導覽解說服務，
及提供實質教材。

• 定期辦理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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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計畫

防災圈 關渡宮、關渡工業區、桃源稻香防災圈

緊急避難據點 聖景公園、桃源原生植物公園

醫療及警察服務據點 關渡醫院、關渡派出所或關渡分隊

鄰近防災救援單位 秀山消防分隊

鄰近避難據點 秀山區活動中心

減災及消防緩衝帶 貴子坑溪及水磨坑溪

疏散逃生動線 秀山路及秀山路85巷

救災動線 既有道路系統及基地內開放空間作為救災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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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動線(路寬6-8公尺)

 秀山路

 秀山路85巷

• 大眾運輸與人行動線

 由大南汽車營運之223、266、218
等公車聯營路線(貴子坑水土保持園
區站)

• 停車供需分析

 露營車營區12組

 停車場(含小客車停車位14位及機車
停車位20位)

 依歷年使用率分析，計畫範圍內之
停車供給足夠

 另計畫區東側停車場外，亦可使用
停車場東側私人停車場，經調查分
析平日或假日停車空間充足。

交通運輸計畫

停車場
私人
停車場

秀
山
路計畫範圍內 計畫範圍外

貴子坑水土
保持園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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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計畫內容
使用分區 露營場專用區 (4.71公頃)

使用強度 建蔽率 不得超過10%

建築高度 不得超過10.5公尺

其他規定 • 本專用區供露營場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允許使用項目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後始得設置及提供服務。

• 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及其他水土保持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 其他未規定事項適用「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之保護區管制規定
辦理。

(配合主要計畫擬定細部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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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計畫內容
都市設計準則

• 為維護本地區之山林景觀，本計畫建築基地應考慮視覺景觀之穿透性，
其建築量體配置以不遮蔽周邊山景及山稜線為原則。

• 本計畫區範圍周邊皆為保護區且維持原始林地風貌，計畫區內之建築
物外觀、顏色等設計應配合周邊整體環境，減少視覺上之衝擊。

• 建築物應以設置斜屋頂為原則，斜屋頂之設計依「臺北市農業區保護
區建築物及有頂蓋農業設施斜屋頂設置辦法」辦理。

建築
物管
制

夜間
照明

• 本計畫區內之夜間照明應配合地區環境之安寧氛圍，不得影響往來車
流行車安全及動物（含夜行性動物）之棲息。

• 本計畫區以維持原地形地貌及保留既有林相為原則。通則

• 為融合本計畫區周圍自然環境景觀，植栽計畫應考慮多層次與多樣性，
並配合本計畫區及周邊原生之樹種。

景觀
植栽
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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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計畫內容
都市設計準則

其他

• 本計畫區應依綠建築（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第十七章）之相關規定辦
理規劃設計為原則，並設置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及以裝設太陽能節能
設備為原則。

• 本計畫應依「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之規定辦理，現
有建築物補辦使照、建照不在此限。

• 本都市設計準則中部分劃為「原則」性之規定，如經「臺北市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得不受「原則」性規
定限制。

交通
配套
措施

• 交通動線系統應以避免影響本區向外疏散之緊急動線及主要車行動線
為原則。

• 若未來舉辦大型活動，主辦單位應事先協調現有大眾運輸系統服務，
盡量減少大量私人運具停放於露營場為原則。

• 排水設施：計畫區內露營場均設置排水系統，雨水逕流多排至西側貴
子坑溪。另有關本案排水系統若未來有開發行為者，應採用「臺北市
山坡地開發建築基地規劃設計技術規範」及「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兩
者比較之較高要求為設計量。

• 未來計畫區有開發行為時，應先提出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核准，
始得依建築法相關規定辦理興建工程。

水土
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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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下載及

公展階段人民陳請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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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下載處

都市發展局首頁左側→公展公告
http://www.udd.gov.taipei/

主要計畫書圖電子檔

細部計畫書圖電子檔

掃描
QR Code

連結

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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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❶直接至臺北市單一陳請系統 網站填寫意見

 步驟一填寫意見

請填列
計畫案名

請提供1.訴求地點之地段地號
或地址，2.訴求意見與建議

 步驟二填寫個人資料

 步驟三
案件送出後，至電子郵件信箱點
選「請求確認信函」，取得案件
編號及安全密碼

請務必輸入
通訊地址，以
利書面通知會
議日期及時間

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HELLO TAIPEI
https://hello.gov.taipei/Front/main

(建議使用Google Chrome)

QR Code

公展階段人民陳情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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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階段人民陳情方式說明

途徑❷

郵寄或傳真至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 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與建議，請於本案
公開展覽期間內（108年1月8日起至
108年2月6日止），至本市單一陳情系
統填寫，或以書面方式向本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提出意見。

•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會通知有
提出書面意見之陳情人到場旁聽，陳情
人得登記進場發言(3分鐘)，如市民於本
次說明會後仍對本案有意見，可循單一
陳情系統填寫或書面方式向本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提出。

主辦單位：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說明位置

說明訴求意見與建議

個人資料務必書寫

（說明會現場備有陳情意見表，如有需要請自行索取）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